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長庚大學113學年度報考博士班相當碩士論文審查認定結果書
A. 由考生填寫：
	一、基本資料：

	報考系所組別
	                   (學系)研究所                      組(領域)

	姓 名
	
	出生日期
	  年   月   日
	性 別
	□男 □女

	通 訊 地 址
	□□□

	電 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手 機：
E-mail：

	具 備 
資 格

(請打√)
	□ 碩士班學生修業滿二年且修畢畢業應修科目與學分（不含論文），因故未能畢業，經退學或休學一年以上，持有附歷年成績單之修業證明書或休學證明書，並提出相當於碩士論文水準之著作。
□ 逕修讀博士學位學生修業期滿，未通過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或博士學位考試，持有附歷年成績單之修業證明書或休學證明書，並提出相當於碩士論文水準之著作。
□ 修業年限六年以上之學系畢業獲有學士學位，經有關專業訓練二年以上，並提出相當於碩士論文水準之著作。
□ 大學畢業獲有學士學位，從事與所報考系所相關工作五年以上，並提出相當於碩士論文水準之著作。
□ 下列國家考試及格，持有及格證書，且從事與所報考系所相關工作六年以上，並提出相當於碩士論文水準之著作：
(一)公務人員高等考試或一等、二等、三等特種考試及格。
(二)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或相當等級之特種考試及格。

	二、學歷(力)：

	     年     月至     年     月在             大學(學院)            所碩士班離校

	     年     月至     年     月在             大學(學院)            所碩士班休學

	     年     月至     年     月在             大學(學院)            系學士班畢業

	     年     月至     年     月               高等考試                  類科及格


〈續下一頁〉
〈接上一頁〉
	三、相關之專業訓練、工作經驗：

	工作(訓練)機構單位
	職 稱
	工作(訓練)內容
	 起  迄  年  月

	
	
	
	  年   月至  年  月

	
	
	
	  年   月至  年  月

	
	
	
	   年   月至  年  月

	
	
	
	   年   月至  年  月

	四、須 附 證 件：若書面審查資料已附，不須另附。

	(1)論文著作 (2) 以上學歷證書

	五、考生本人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：



B. 由系所填寫：

	申請人經審查後，結果如下：

□ 通過，可以報考 □ 未通過               系所章戳： 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 期：



說明：
1、由各報考系所對申請資料進行報考資格審查。
2、審查認定以「通過」及「未通過」評定之；其結果作為考生是否可以同等學力資格報考113學年度博士班招生之依據。
3、審查不通過者，則以報考資格不符處理，由本校通知辦理申請退費。


